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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以书面

、

电话

、

传真

、

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

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董

事长陈勇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选举公司董事陈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

根据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的提名

，

董事会聘任梅敬民先生任公司总经理

，

任期从董事会

通过之日起到本届董事会任期满为止

。

独立董事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

同意上述聘任

。《

独立董

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

根据公司总经理梅敬民先生的提名

，

董事会聘任聂振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从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到本届董事会任期满为止

。

独立董事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

同意上述聘任

。《

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根据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的提名

，

董事会聘任聂振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从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到本届董事会任期满为止

。

独立董事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

同意上述聘任

。《

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

根据公司总经理梅敬民先生的提名

，

董事会聘任吕金朝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

任期从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到本届董事会任期满为止

。

独立董事就此发表独立意见

，

同意上述聘任

。《

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根据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的提名

，

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方全丰先生

、

独立董事刘元先

生

、

非独立董事陈勇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

其中独立董事方全丰先生为

主任委员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

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根据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的提名

，

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王永海先生

、

独立董事方全丰先

生

、

非独立董事张瑰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

其中独立董事王永海先生为

主任委员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

八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根据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的提名

，

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王永海先生

、

独立董事方全丰先

生

、

非独立董事梅敬民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

其中独立董事王永

海先生为主任委员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

九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根据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的提名

，

董事会选举董事陈勇先生

、

董事梅敬民先生

、

独立董

事刘元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

，

其中董事陈勇先生为主任委员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及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

本次聘任后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特此公告

。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

陈 勇先生

：

1959

年

1

月出生

，

硕士学历

，

民盟潜江支委主委

。

曾先后任湖北摩托车厂厂

长秘书及办公室副主任

、

黄州市医药化工厂常务副厂长

，

于

1995

年

11

月创建黄冈永安药业

有限公司

，

2001

年在潜江市泽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潜江永安药业有限公

司

，

现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

黄冈永安董事长

、

黄冈永安日用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武汉雅安药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陈勇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其持有本公司股

份

42,312,000

股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罗成龙先生

：

1951

年

11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曾先后任潜江市氨基酸厂新产

品开发技术副厂长

、

潜江市氨基酸厂厂长

、

潜江市四维氨基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现

担任本公司董事

、

潜江市四维氨基酸有限公司董事长

。

罗成龙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7,836,

500

股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梅敬民先生

：

1957

年出生

，

硕士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曾先后任江汉石油管理局钻头厂厂

长

、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总裁

、

厚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

华工科技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

现担任本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梅敬民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李 聃先生

：

1972

年

1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

工程师

。

曾先后任团风镇化学工业公司技术

员

、

黄冈永安技术主任

、

潜江永安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现担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李聃

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1,

159,950

股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张 瑰先生

：

1981

年

3

月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和会计学专业

毕业

，

获法学和管理学双学士学位

。

2009

年通过了浙江大学

EMBA

研修

。

2003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1

月任三江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

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1

月任嘉兴港区工业管廊有限公司总经理

；

2009

年

6

月至

2010

年

11

月任三江化工旗下房地

产公司

--

嘉兴江浩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

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11

月任中国三江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HK.02198

）

行政总监

。

现任公司环氧乙烷项目负责人

。

张瑰先生与本

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吕金朝先生

：

1976

年

8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

曾先后任武穴市化工建材公司会计

、

湖北中

牧安达药业有限公司会计

、

湖北吉丰实业有限公司计算机主管

、

潜江永安药业有限公司信息

部部长

、

办公室副主任

，

现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

吕金朝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王永海先生

：

1965

年

7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经济学博士

、

会计学博士后

，

现任武汉大学经

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

武汉大学会计学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武汉大学会计硕士

（

MPAcc

）

教育

中心执行主任

，

中国会计学会财务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

全国会计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

。

任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王永海先生与本

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已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方全丰先生

：

1963

年

9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工学学士

，

获律师从业资格证书及

律师执业证

，

英国公众会计师证书

。

1983

年

8

月至

1996

年

12

月先后在湖南工程学院

、

湖南

理工学院教书

，

并担任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主任

。

1997

年

1

月至

2001

年

2

月先后任苏州工

业园区民营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招商部经理

，

苏州工业园区四维物业管理公司总经理

、

董事

长

；

2003

年

6

月至

2009

年

5

月先后任湖南泰格林纸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

湖南林纸

投资有限公司融资策划部经理

，

湖南森海林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2009

年

5

月至今担任湖

南泰格林纸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

湖南及江苏各律师事务所任兼

（

专

）

职律师

。

方全丰

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已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刘元先生

：

1964

年

1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本科学历

，

工学学士

，

正高

职高级工程师

，

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

（

投资

），

国家注册化工工程师

。

现任武汉医药设计院总

工程师

，

兼任国家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组专家

、

湖北省药学会理事

。

2004

年被授予

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

2010

年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

2011

年被授

予中国化工和石油行业设计大师称号

。

目前还担任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刘

元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

聂振亚先生

：

男

，

1970

年

8

月出生

，

法学本科学历

，

注册法律顾问

、

人力资源管理师

。

曾

先后任湖北黄梅陆路运输总公司办公室主任

、

深圳市宝华森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长

、

人力资

源部经理兼法律顾问

、

副总

、

深圳市金谷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营运经理

、

富士康科技集团人

资课长

、

经理

、

深圳市仲裁院兼职仲裁员

、

深圳市培训师联合会理事等职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

。

聂振亚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聂振亚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地址

:

潜江市经济开发区广泽大道

2

号

联系电话

: 0728-6202727

传真号码

：

0728-6202797

电子邮箱

: yavnzy@163.com

证券代码：

002365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12-33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以书面

、

电话

、

传真

、

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

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

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吴国森先生主持

，

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

，

通过如

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选举吴国森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简历

：

吴国森先生

：

男

，

1958

年

9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经济师

。

曾任黄冈工业系统企

管干部

、

永安有限副总经理

，

现担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

武汉雅安药业有限公司监事

。

吴国森

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0,500

股

，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

002365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12-34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收到湖

北省环境保护厅

（

以下简称

"

省环保厅

"

）《

行政处罚决定书

》（

鄂环罚

[2012]10

号

）（

以下简称

"

决定书

"

），

该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

公司存在下列违法事实

：

一是

4

万吨酒精法环氧乙烷生产装置未批先建

；

二是污水处理

站外排废水超标排放

。

决定书指出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

第二十五条

、《

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

第二十条和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

第九条之规定

，

依法

应当予以处罚

。

经研究

，

省环保厅决定对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叁佰捌拾万元罚款的行政处

罚

。

公司将及时履行上述处罚决定

、

认真进行整改

。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

上述处罚金额

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一定影响

。

2012

年

4

月

11

日

，

公司发布了

《

关于收到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和听

证告知书

>

的公告

》，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根据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和听证告知书

》（

鄂环罚告字

[2012]3

号

），

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已经计提此项支出

。

2012

年

5

月

2

日公司分别收到湖北省环境保护厅

《

关于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

万吨

/

年环氧乙烷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

鄂环函

〔

2012

〕

320

号

）

及潜江市环境保

护局

《

关于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产

1

万吨牛磺酸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的函

》（

潜环函

[2012] 24

号

）。

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

cn

《

关于环保情况进展的公告

》。

公司正在准备接受政府环保部门对整改工作的全面验收

，

验收结果及其他后续相关事

项尚具有不确定性

，

公司将根据事件进展持续披露有关情况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

风险

。

特此公告

。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53 200553

证券简称：沙隆达

A

沙隆达

B

公告编号：

2012－024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5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送达

。

应到董事

10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公司董事刘兴平未出席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聘任刘安平为公司总经理

》

的

议案

。

同意刘安平辞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聘任刘安平为公司总经理

。

刘安平先生的简历见附

件

。

二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聘任刘建华为公司总经理助

理

》

的议案

。

刘建华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

三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刘兴平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

务

》

的议案

。

根据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出具的建议函

，

认为刘兴平不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

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

，

同意刘兴平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同意刘兴平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三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

刘安平先生

，

1967

年

12

月出生

，

大学

，

高级工程师

。

历任公司能源动力厂副厂长

、

厂长

，

公司副总工程师

，

董事

、

总经理助理

，

2006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

与上市公

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现未持有公司股票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要求的任职条

件

。

刘建华先生

，

男

，

1978

年

8

月出生

，

2007

年

3

月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

博士学位

。

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3

月担任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创新实验室团队负责人

，

2008

年

3

月至

2011

年

3

月就职于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规划发展部

，

2011

年

3

月至

2012

年

3

月担任

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临时团委书记

。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

联关系

；

现未持有公司股票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

证券代码：

000553

（

200553

） 证券简称：沙隆达

A

（

B

） 编号：

2012-025

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2012

年

5

月

10

日

，

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建国先生因工作变动向公司递交了书面辞职申

请

，

请求辞去公司监事

（

职工代表

）

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

公司监事会接受张建国先生的辞职申

请

，

因本次张建国先生的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

，

其辞职

报告自公司选举出职工监事后生效

。

公司对张建国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0553 200553

证券简称：沙隆达

A

沙隆达

B

公告编号：

2012－026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00

2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

会议召开地点

：

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93

号公司会议室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 李作荣先生

6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

章程

》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4

名

，

代表股份

122,008,582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0.54%

。

其中

，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名

，

代表股份

119,774,882

股

，

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2.91%

；

B

股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共

1

名

（

该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同时也是

A

股的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

代表股份

2,

233,700

股

，

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97%

。

公司董事

、

监事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的股数

122,008,58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其中

A

股

119,

774,882

股

，

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2,233,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

弃权的股数

0

股

。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的股数

122,008,58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其中

A

股

119,

774,882

股

，

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2,233,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

弃权的股数

0

股

。

3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的股数

122,008,58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其中

A

股

119,

774,882

股

，

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2,233,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

弃权的股数

0

股

。

4

、《

2011

年年报全文及摘要

》

同意的股数

122,008,58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其中

A

股

119,

774,882

股

，

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2,233,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

弃权的股数

0

股

。

5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的股数

122,008,58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其中

A

股

119,

774,882

股

，

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2,233,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

弃权的股数

0

股

。

6

、《

关于公司母公司

2012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为

12

亿元流动贷款及银行承兑汇

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年内授信额度内审批具体贷款事宜的议案

》

同意的股数

122,008,582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其中

A

股

119,

774,882

股

，

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2,233,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

弃权的股数

0

股

。

7

、《

关于公司

2012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的股数

2,321,38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其中

A

股

87,680

股

，

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2,233,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

弃权的股数

0

股

。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沙隆达集团公司

（

因其持有本议案涉及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沙

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10%

股权

）、

荆州沙隆达广告有限公司

（

因其为沙隆达集团公司控

股

）

两位股东共持有股份

119,687,202

股

，

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

8

、《

关于公司

2012

年计划向控股股东沙隆达集团公司及关联方采购原料等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

同意的股数

2,321,38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其中

A

股

87,680

股

，

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2,233,700

股

，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

弃权的股数

0

股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股东沙隆达集团公司

（

符合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

荆州沙隆达广告有限公司

（

符合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

两位股东共持有股份

119,687,202

股

，

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大会上作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郑英华律师

、

黄亮律师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以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国家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符合国家法律

、

法规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2

、

本次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2-016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在公司七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

，

会议由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宋逸婷女士主持会议

，

会议符合

《

公司

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2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5

人

，

代表股份

30,755,22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24.54%

。

3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三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表决结果如下

：

1

、

审议通过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30,755,22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30,755,22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审议通过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30,755,22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

审议通过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同意

30,755,22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

审议通过

《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30,755,22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震元制药担保的议案

》；

同意

30,755,22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

审议通过

《

关于与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为担保关系的议案

》

同意

30,755,22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

逐项表决通过了

《

关于选举周鸿勇先生

、

赵秀芳女士为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

同意

30,755,22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选举周鸿勇先生为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同意

30,755,22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选举赵秀芳女士为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梁瑾

、

卢胜强两名律师出具以下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与会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震元股份

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2012

）锦律非（证）字第

066

号

致：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

以下称锦天城

）

接受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

）

的委

托

，

指派锦天城律师出席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

锦天城律师根据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

律

、

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

《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就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的资格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

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

锦天城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

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锦天城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

关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

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经锦天城律师核查

，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站发布了关于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

并公告了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以及需审议的内容

。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

：

30

在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北路

289

号七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逸婷主持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

锦天城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

，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

5

人

，

持有公司股份数

30,755,224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54%

。

以上股东均为截止

2012

年

5

月

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锦天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

经验证

，

锦天城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股东

、

列席人员

、

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

公司法

》、

《

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三

、

本次大会的审议内容

（

1

）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2

）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3

）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4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

5

）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

6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震元制药担保的议案

；

（

7

）

关于与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为担保关系的议案

；

（

8

）

关于选举周鸿勇先生

、

赵秀芳女士为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上述议案不采用累积投票制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

。

锦天城律师认为

，

上述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相符

，

符合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公告的议案进

行了逐项表决

；

现场投票按

《

公司章程

》

和

《

股东大会规则

》

规定的程序进行并予以计票

、

监票

。

议

案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获通过

。

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

、

监事签名

，

会议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

、

监事签名

。

锦天城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五

、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锦天城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

效

。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

2012

年

5

月

11

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

公章

）

负责人

：

吴明德

经办律师

：

梁 瑾 卢胜强

证券代码：

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2-017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7

日以书面通知形式发出

，

2012

年

5

月

11

日在公司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宋逸婷董事长主持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议案

》，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如下

：

①

战略委员会

：

召集人为宋逸婷

，

成员

：

周鸿勇

、

戚乐安

、

阮建昌

、

贺玉龙

；

②

审计委员会

：

召集人为赵秀芳

，

成员

：

周鸿勇

、

吴越迅

；

③

提名委员会

：

召集人为

周鸿勇

，

成员

：

宋逸婷

、

黄廉熙

；

④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召集人为赵秀芳

，

成员

：

宋逸婷

、

黄廉熙

。

上

述委员会成员任期与公司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特此公告

。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４

月

２８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

应收到表决票

１１

张

，

实际收到表决

票

１１

张

。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及

《

章程

》

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

赞成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回避

０

票

同意为公司体系内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５５５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

：

（

１

）、

为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晓通

”）

提供余额不超过

２５０００

万元的担

保

。

为北京晓通向思科租赁公司的

１５００

万美元融资额度提供担保

（

人民币不超过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此外公司为北京晓通在交通银行北京西三环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的担保

，

为北京晓通

在招商银行首体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的担保

，

为北京晓通在光大银行北京朝阳支行的

融资提供不超过

２５００

万的担保

。

为北京晓通在北京银行白石桥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

３５００

万

的担保

。

被担保方情况

：

１

、

公司名称

：

北京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２

、

注册资金

：

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整

３

、

注册地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１８

号军艺大厦

Ａ

座

５

层

４

、

法人代表

：

陈锐

５

、

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研发

、

生产

、

销售计算机及外部设备

，

计算机网络设备软硬件

，

楼宇自控设备

，

安防设备

，

机房设备

，

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

，

研发销售计

算机辅助器材

、

通讯器材

，

机械电器设备

，

电子元器件

，

五金交电

，

仪器仪表

；

货物进出口

６

、

经营状况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北京晓通的总资产为

１０７

，

２２４．４９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６８．５０％

，

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

，

８７０．２４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２

，

３７２．０５

万元

（

以上数据经审计

）。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北京晓通的总资产为

１０３

，

７２４．１７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６６．７７％

，

实现营业收入

５８

，

４８５．８７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６９３．４４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公司持有北京晓通

１００％

股权

。

（

２

）、

为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快威科技

”）

提供余额不超过

１６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

。

其中为快威科技在中国银行杭州高新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的担保

，

为快威科技在兴业

银行杭州城西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的担保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１

、

公司名称

：

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２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整

３

、

注册地址

：

杭州市西湖区中融大厦

１１０１

室

４

、

法定代表人

：

卜凡孝

５

、

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成果转让

；

电子计算机软

、

硬件及其数据传输设

备

，

电子通讯

；

工程承包

；

楼宇综合布线

，

电子计算机联网

；

批发

、

零售

；

电子计算机及其配件

，

通信

设备

。

６

、

经营状况

：

经营状况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快威科技的总资产为

７０

，

２６９．７９

万元

，

资产

负债率

６９．６１％

，

实现营业收入

７０

，

４１４．４６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２

，

１９４．０８

万元

（

以上数据经审计

）。

截

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快威科技的总资产为

６５

，

９８２．６５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６７．１８％

，

实现营业收

入

１８

，

１０３．６６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３５１．１５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公司持有其

９５％

股权

。

（

３

）、

为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网新图灵

”）

提供余额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

。

其中为网新图灵在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朝晖支行的融资提供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的

担保

。

被担保方情况

：

１

、

公司名称

：

浙江浙大网新图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

、

注册资金

：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

注册地

：

杭州市教工路

１

号

８

号楼

４

楼

４０６－４１０

４

、

法人代表

：

陈健

５

、

经营范围

：

网络技术

、

通信设备

、

机械电器

、

仪器仪表的技术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培训

、

技

术服务

；

电子商务服务

；

计算机机房设备安装等

。

６

、

经营状况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网新图灵的总资产为

４７

，

４６４．６０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６４．４７％

，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０

，

７２５．９７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１

，

０５４．０８

万元

（

以上数据经审计

）。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网新图灵的总资产为

４７

，

３４０．３４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６４．１９％

，

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

，

４０２．７６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９６．８６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公司持有其

９５％

股权

。

（

４

）、

为北京新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新思

”）

提供

３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

。

被担保方情况

：

１

、

公司名称

：

北京新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２

、

注册资金

：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整

３

、

注册地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１８

号军艺大厦

Ａ

座

９

层

４

、

法人代表

：

钟明博

５

、

经营范围

：

开发

、

生产计算机软

、

硬件产品

；

承接系统集成

、

网络工程

；

提供技术转让

、

服务

、

咨询

；

销售自产产品

。

６

、

经营状况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北京新思的总资产为

１４

，

３１７．３０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４８．０３％

，

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

，

８１０．９６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１８２０．６４

万元

，（

以上数据经审计

）。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北京新思的总资产为

１２９６１．９８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３７．２５％

，

实现营业收入

６２５２．８２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５１８．１４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公司持有其

７５％

股权

。

（

５

） 、

为其他子公司提供余额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的担保

。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以上额度内签署具体担保协议及相关文件

。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我公司对外累计担保余额为

４８

，

７９０

万元

，

对子公司累计担保余额

为

２９

，

７９０

万元

，

无逾期担保

。

本年度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５５

，

５００

万元已包含上述对子公司

累计担保余额

（

２９

，

７９０

万元

），

剩余担保额度为

２５

，

７１０

万元

。

若用足上述额度

，

则本年度对外累计

担保余额为

７４

，

５００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９．６４％

，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为

１

，

８７９

，

６３２

，

９９２．３７

元

。

公司过去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担保金额为

６７

，

２６０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５．７８％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赞成

１１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回避

０

票

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顾帼英等

３

人发生了

《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

中规定的变更和终止的情形

，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

３

人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权激励股票共计

７０

万股

。

上述人具体情况如下

：

姓名 身份证号 证券账户号 回购股份数量

顾帼英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７０３２４＊＊＊＊ Ａ１２０４２７０５３ ６３

万股

伍文业

３３０９０２１９７１０７０３＊＊＊＊ Ａ１２５９０４７３３ ３

万股

许瑾

３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８１００４＊＊＊＊ Ａ４８５０７６３９９ ４

万股

特此公告

。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收到公司副总裁顾帼英女士提交的

辞职报告

，

顾帼英女士由于个人原因

，

提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

根据公司

《

章程

》

规定

，

顾帼英女士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

公司董事会对顾帼英女士在任职期间的贡献深表感谢

。

特此公告

。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１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

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二

Ｏ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的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本次分红派息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时间

未超过两个月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

５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

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００００

元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３

股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

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７５７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３

、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３

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４ ＣＤＨ ＮＥＭＯ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五

、

本次所

（

转增

）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

本次所

（

转增

）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

。

六

、

股本变动结构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 － １３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 １３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５６７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 － － － － － － － －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 － － － － － － － －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８４

，

８６４

，

４８０ ６６．０８ － － １１５

，

４５９

，

３４４ － １１５

，

４５９

，

３４４ ５００

，

３２３

，

８２４ ６６．０８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３８４

，

８６４

，

４８０ ６６．０８ － － １１５

，

４５９

，

３４４ － １１５

，

４５９

，

３４４ ５００

，

３２３

，

８２４ ６６．０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 － － － －

４

、

外资持股

５１

，

９３５

，

５２０ ８．９２ － － １５

，

５８０

，

６５６ － １５

，

５８０

，

６５６ ６７

，

５１６

，

１７６ ８．９２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５１

，

９３５

，

５２０ ８．９２ － － １５

，

５８０

，

６５６ － １５

，

５８０

，

６５６ ６７

，

５１６

，

１７６ ８．９２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 － － －

５

、

高管股份

－ － － － － － － － －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 － ４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 ４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 － ４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 ４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１８９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 － －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 － －

４

、

其他

－ － － － － － － － －

三

、

股份总数

５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１７４

，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１７４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７５７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

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

按新股本

７５７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５

元

。

八

、

有关咨询办法

１

、

咨询机构

：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２

、

咨询地址

：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５５５

号天安科技创新大厦

２１３

３

、

咨询联系人

：

田丽

、

杨华芳

、

黄志健

４

、

咨询电话

：

０２０－３９３８８９６０

５

、

传真电话

：

０２０－３９３８８９５８

九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二

Ｏ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２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利润分配具体时间安排文件

。

特此公告

。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由

盛军先生代为履行公司总经理职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代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２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盛军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１－０８－２５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０４－１０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３．７－１９９６．３

日本大和证券上海代表处首席交易员

１９９６．６－２００３．９

华夏证券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

２００３．９－

２００６．１０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经理兼研究员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１１．３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策略研究员

、

基金经理助理

、

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３

至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本科

、

学士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曹阳

离任原因 因个人原因申请离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０４－１０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注

：

离任日期是指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时间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

由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审议通过

，

已

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无异议函

（

基金部函

【

２０１２

】

２５３

号文

）。

盛军先生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的

期限不超过

９０

日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１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１１

日

，

公司高管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按照市场价格增持公司

股票共计

１８６

，

５０６

股

，

成交价格在

２７．６５

元至

２８．４１

元之间

，

公司高管承诺本次增持的公

司股票将从购买结束之日起锁定两年

，

公司将尽快到相关部门办理股份锁定手续

。

在锁定

期满后

，

本次购买的公司股票将按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

的有关规定管理

。

公司高管本次增持公司股票具体情况

：

姓名 职务 增持数量

（

股

）

增持后数量

（

股

）

增持后占总股本比例

（

％

）

罗艳 董事长

、

总经理

２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５００ ０．０２６７％

赵立志 董事

、

副总经理

１１

，

５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５９％

王宇航 副总经理

１０

，

２０４ ４１

，

４０４ ０．００９４％

陈育芳 副总经理

１１

，

０００ ４０

，

２５０ ０．００９１％

胡伟 副总经理

２５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０．００５７％

王威 副总经理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３％

张春燕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１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１％

王惠芳 财务总监

７

，

９０２ ４６

，

９０２ ０．０１０６％

康国清 总经理助理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６８％

张丹 总法律顾问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３％

金永学 总经理助理

２０

，

９００ ２０

，

９００ ０．００４７％

黄建洲 监事

１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７００ ０．００４９％

刘杰 监事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２３％

合计

１８６

，

５０６ ４９２

，

６５６ ０．１１１８％

特此公告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